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

期工程简介 
1.项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对全国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并予以公告。”法

律赋予了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水土流失公告的权力和义务，明确要求建立全国水

土保持监测网络。为此，水利部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即着手开展全国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建设的项目前期工作，1995 年组织编制完成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和信息系统规划》。《规划》提出“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水土流失区和

潜在水土流失区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和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把生态

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结合，与脱贫致富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 

2001 年，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组织编制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

信息系统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2002 年 7 月，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关于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计农

经[2002]1176 号，以下简称“一期工程”），同意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

系统建设，项目分期实施。2004 年 3 月，水利部以水总[2004]83 号批复了全国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经过 3年的建设，一

期工程于 2007 年 1 月通过水利部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 

为使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尽早建成，全面投入运行，发挥预期

功能和效益，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于 2003 年启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

信息系统二期工程（以下简称“二期工程”）的前期工作。2004 年 10 月，水利部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对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审查，经完善修改后，

水利部以水规计[2007]179 号报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7 年 7 月，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农经[2007]1792 号文批复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

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7 年 9 月，江河水利水电咨询中心受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委托，承

担二期工程初步设计工作。2008 年 7 月 21～22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



院组织有关单位代表和专家对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审查，2008 年 8 月形成二期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修订稿）。2008 年 10 月，水利部以《关于报送全国水土保

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初设设计核定概算的函》（水规计[2008]422

号）将初设概算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发

改投资[2009]560 号文核定本工程概算投资 16149 万元。按照水利部水土保持监

测中心的要求，设计单位江河水利水电咨询中心根据投资评审复核情况和有关意

见予以补充完善形成初步设计报告。2009 年 5 月 5 日水利部以水总[2009]240 号

《关于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批

复了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文件的要求，水利部水

土保持监测中心作为二期工程实施的责任主体，具体承担项目的组织实施和协调

管理工作，项目实行统一建设、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2.项目建设内容 

根据水利部《关于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的批复》（水总［2009］240 号），二期工程建设内容为：（一）建设淮河、

珠江、松辽、太湖等 4 个流域机构监测中心站，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海南、西

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18 个省级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以及与这些监测总站对应的 75 个监测分站，配置数据采集与处理设备、数据管

理和传输设备、监测车等。（二）在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不含上海市）建设 738 个水土流失监测点，配置水土流失观测和试验

设施。 

3.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根据分级监测站点的规模和设备配备特点，以及水土流失监测点由省级总站

负责建设的建管模式，提出项目实施计划如下：第一年投资建设 4个流域监测中

心站，18 个省级监测总站，75 个监测分站，以及数据库建设和应用系统开发；

第二年建设 738 个水土流失监测点的观测和试验设施。项目实施计划如表所示。 

 

 

 



 

二期工程实施计划安排表 

建设总任务 第一年 第二年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

心 
数据库及应用系统开发 

流域监测中心站（4 个） 
松花江、珠江、淮河、太湖 4 个

流域中心站 

省级监测总站（18 个）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河南、山东、安

徽、浙江、江西、福建、西藏、

广东、广西、海南、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共 18 个省级监测总站 

监测分站（75 个） 所有 75 个监测分站 

水土流失监测点  观测场 40 个、监测点 698 个

4.资金概算及筹措使用情况 

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 16149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是以社会

效益为主的公益性工程，总投资以中央为主体，地方投资为辅进行建设。其中中

央投资 10682 万元，地方配套 5467 万元。本工程的建设资金由项目法人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统一管理，合理使用，严格控制建设成本。本工程建设所需的

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监测车、软件采购、应用系统开发及数据库示范建设由项目

法人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关规定集中招标采购，统一

进行会计核算。监测点建设任务由项目法人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分解，以任

务书的形式委托省级监测总站统一组织实施，其建设资金按照任务书的规定下拨

到省级监测总站，各监测点到省级监测总站报账，由省级监测总站进行会计核算。 

附件： 

1.（国家发改委发改投资[2009]560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全国水土

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通知》 

2.（水利部水总[2009]240 号）《关于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

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 


